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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5 年“雄安质量杯”（雄安精品工程）和
杰出贡献企业（单位）、班组（团队）和建设者

认定工作规则

（一）“雄安质量杯”（雄安精品工程）认定

明确认定信息计分标准各评价指标，对正负面信息按程序予

以应用。其中“工程年度集中评审信息（50 分）”结合今年工

程项目管理实践和新区“上台阶”工作要求进行细分明确。主要

分为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科技技术创新和绿色智慧建造情况、

经济社会效益情况、项目工程亮点和项目产业支撑情况，具体如

下：

1.工程质量安全和项目管理情况（30分）。

项目先进的安全质量施工管理或工艺受到建设主管部门推

广或表扬的，每项加 5分；项目管理实践总结做法受到工程建设

主管部门推广或表扬的，每项 3 分。

工程获得新区及以上智慧工地、绿色建造等结果认定的，一

等成果加 3分，二等成果加 2分，三等成果加 1分；获得新区及

以上优秀工艺工法、质量管理小组、职业技能竞赛的，一等成果

加 5分，二等成果加 3分，三等成果加 1分。

施工企业发生质量安全事故、事件或重大负面舆情的，其所

有承建项目本年度该项不得分。

2.经济社会效益（10分）。



建设工程责任主体单位在新区注册企业 2025年度累计承接

合同额最高值为分母，各雄安注册企业各自 2025年度累计承接

合同额为分子，形成有关企业系数。有关系数乘以 10分为本项

得分。有关信息以年度内网络公开报备信息为准。

3.企业和项目工程亮点（10分）

需要制作现场汇报 PPT。根据项目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相关建设举措，工程施工特点和难度，施工

关键技术管理、质量安全管理细节进行综合汇报，由认定机构专

家组现场打分。

（二）“雄安质量”杰出贡献企业（单位）认定

认定标准和各评价指标进行了明确，主要是对工程建设各参

建单位对积极响应“上台阶”工作要求、非首都功能疏解贡献、

履行社会责任贡献、工程管理和建设开发运营贡献、导入建筑产

业链企业资源、创建优质精品工程和推动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方

面做出突出贡献等情况开展认定工作，具体如下：

1.建设单位（不超过 10家）:

（1）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单位：由有关中央确定疏解单位

提出申请，新区建设主管部门根据开工效率、建设成果、支持雄

安情况，统筹确定，重点考虑年内开、竣工验收投用、工程质量

安全控制、建设进度等方面因素。考虑到激励作用，不列入指标

限制。

（2）雄安集团各二级子公司：在由雄安集团安全质量部会

建设统筹部、招采部结合工程全周期管理情况，按程序推荐，不



超过 4个。

（3）其他建设单位：根据工程建设管理、“好房子”建设、

城市开发运营贡献情况，由有关市场主体提出，新区建设主管部

门统筹确定，不超过 6个。

2.施工总承包企业（不超过 15家）：

（1）自 2025年以来在新区内外承接合同总额排名前 3名企

业。

（2）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成效突出，积极承办新区及以

上安全质量竞赛等建设领域重大活动且取得丰硕成果的，总数不

超过 2家。

（3）在创造“雄安质量”方面，2025年度形成有效成果，

具备工程创新经验做法，未发生工程质量安全通报、约谈、处罚

等情形的单位；积极履职并配合建设主管部门推进高质量建设的

区域管理机构，其行业领域内工程质量整体良好，无工程质量安

全事故或负面事件发生。

3.其余参建单位（不超过 5家）：勘察设计、工程监理、工

程检测、工程咨询等参建主体，在创建优质精品工程或推动雄安

新区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经市场主体提出，由新区建

设主管部门统筹确定。

4.东部园区参建单位：由东部园区管理机构根据工程管理效

果，突出工程质量管理导向，向新区管委会推荐 10家参建主体

（计划单列，不占用管委会指标），具体由东部园区管理机构负

责研究提出建议名单及有关标准，报新区建设主管部门初审后按



程序报审。

（三）“雄安质量”杰出贡献班组（团队）（不超过 100家）

按照“实事求是、宁缺毋滥、公平公正”的原则，由有关申

报主体提出，由新区建设主管部门结合 2025年度工程项目管理

实践和工作要求统筹确定。认定工作主要分为工程质量安全、智

能科技创新、建设领域非盈利性组织发展和其他方面，具体如下：

1.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由施工总承包企业或建设单位负责提

出申请，项目施工管理团队和专业施工作业团队配合，将工程实

体质量优秀的管理团队或班组（需明确具体分部分项工程及有关

质量控制工艺做法，具备现场观摩确认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主体、

消防、人防、装饰装修、机电安装、园林绿化等），需由质量安

全监督机构和有关技术专家现场确认工程质量安全情况，作为观

摩交流重点内容。

2.智能科技创新方面。团队（班组）在建筑科技创新、智能

建造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或取得突出成果（包括但不限于核心期刊

论文、国家发明专利等），且本年度所在企业在新区无工程质量

安全负面信息的。

3.其他方面。工程建设其他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或显著贡献，

根据有关主体申报情况，由新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确定，重

点把握创造“雄安质量”、获得国家级工程奖项、受到工程建设

主管部门表扬推广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培育壮大，

新区应急抢险队队伍建设等方面。

4.支持东部园区建设发展方面。东部园区管理机构以突出工



程质量安全管理为导向，结合在建筑科技创新、智能建造领域做

出突出贡献或取得突出成果的，向新区管委会推荐 10各优秀管

理团队或班组（计划单列，不占用管委会指标），具体由东部园

区管理机构负责研究提出建议名单及有关标准，报新区建设主管

部门初审后按程序报审。

（四）“雄安质量”杰出贡献建设者（不超过 100名）

由申报“雄安质量”杰出贡献企业（单位）、杰出贡献班组

（团队）以及建设主管部门、质量安全监督机构根据贡献情况推

荐，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和“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

则，提供为新区“上台阶”工作和创造“雄安质量”方面的贡献

证明材料。原则上要向一线基层工作人员倾斜，名额不超过 100

个。由新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统筹确定，经其所在单位公示后履

行报审程序。其中，东部园区管理机构根据其 2025年工程建设

管理情况报新区建设主管部门后向新区管委会推荐 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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